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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 1次新北市政府傳統工藝及文化資產保存技術暨 

古物審議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14年 10月 22日(三)上午 9時 30分 

貳、 地點：本府文化局 2826大會議室 

參、 主席：莊委員芳榮                                     紀錄：高若熏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伍、 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7人，本次會議應到委員人數 12人、迴避委員人數 5

人、出席委員人數 8 人(莊委員芳榮、劉委員淑音、王委員怡惠、賴委員明

珠、李委員乾朗、曾委員肅良、邵委員慶旺、廖委員桂英)已達法定開會人

數。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業務單位報告：(略)  

捌、 審議案： 

第一案、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芝蘭三堡小圭籠社契書」申請指定一般古物

審議案。 

一、 案由： 

(一)案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府辦理「113 年度新北市立博物館具潛力

文物調查研究計畫（一）」案，針對十三行博物館具文化資產價值潛力

之 139件契書，本府文化局於 113年 3月 27日辦理實物訪查暨列冊追蹤

審查會議，並於 4月 16日予以列冊追蹤。 

(二)後續委託致理科技大學，擇定 128 件進行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建議小圭

籠社、滬尾街、圭北屯社 3案 26件契書，提請指定一般古物。 

(三)114 年 6 月 25 日本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 條規定邀請委員辦理

實物勘查，決議「小圭籠社」契書 1案 18件提送指定一般古物；另「滬

尾街」及「圭北屯社」2案 8件契書，持續列冊追蹤。 

(四)為完整呈現「小圭籠社」契書之價值與系譜關係，續於 114年 8月 22日

納入同類型契書 22件，進行第 2次實物勘查。決議併同前述勘查結果，

共計 1案 40件契書提送指定一般古物審議。 

(五)114 年 8 月 22 日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2 項召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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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小組會議，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決議提送文化資產審議會討

論決議。 

二、 決議： 

(ㄧ)本案 8 位委員同意指定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芝蘭三堡小圭籠社契

書」為本市一般古物，獲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照案通過。 

(二)公告內容如下： 

1.古物名稱：芝蘭三堡小圭籠社契書 

2.分類：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契約 

3.年代：清乾隆 48年（1783）至明治 34年（1901） 

4.數量：40件 

5.主要材質：紙質 

6.尺寸(公分)：詳如一案多件清單 

7.綜合描述： 

芝蘭三堡小圭籠社所保存的紙質文物，為乾隆 48 年（1783）至

明治 34 年（1901）的契約文書，展現聚落在政治、社會與經濟活動

上的多重面向。其材質以毛邊紙、宣紙為主，字跡多為毛筆書寫，楷、

行體並陳，部分契尾並加蓋印記。文書整體形制反映清代契約格式，

上首明列立契人、銀主及契字性質，下附知見人與中人，並留有印記

或署押，充分體現清代以降臺灣土地契約的典型結構。 

契字類型多元，主要包括：一、出讓承佃契，呈現原住民業主將

土地承墾權出讓予漢人移民，並約定繳納大租；二、買賣契，反映土

地買賣與所有權轉移過程，常附上手契以確保來源正當；三、質押契

（典契），涉及以土地作為抵押的借貸；四、追加補貼契，即在既有

契約基礎上補充價銀或租糧之協議；五、權益調配契，用以界定承墾

人間之土地分界或鬮分安排。 

8.指定理由： 

(1)小圭籠社古契文書所載人物，呈現清代在地社番與土目世系的更

迭，具備地方重要人物與事件的深厚淵源。乾隆年間社番己力籠

氏以租佃方式經營土地，反映小圭籠社女性在拓墾時期的社會角

色；其親族「己力」一系與土目高洛存在姻親關係，卻因財務困

境而逐漸沒落，記錄了小圭籠社家族經濟的消長。另一方面，土

目馬眉、包仔嗹、應元等同宗親族，則展現小圭籠社土目世系的

傳承與社群內的仲裁功能，尤以包仔嗹與應元父子交接職務，以

及其親族進興、慶三陸續晉升土目，反映族群治理與土地開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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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過程。此批文書不僅記錄地方家族網絡與土地轉移關係，亦

見證清代芝蘭三堡地區拓墾發展的關鍵人物活動。 

(2)契約年代跨度自乾隆 48 年（1783）至明治 34 年（1901），完整呈

現清代臺灣北海岸拓墾發展的歷史過程，例如當地代表家族如潘、

許、何、李、謝等姓氏等入墾先民。文書中可見小圭籠社原住民

在漢人先民不斷入墾壓力下，逐漸透過出佃、招墾或出售土地的

方式，將社域土地轉讓予漢人墾民開發，反映社會結構與土地所

有權轉移的關鍵歷史現象。同時，契約所揭示之質押、借貸與轉

賣情形，更真實反映拓墾時期經濟運作與生活困境，具有高度的

政治、經濟與社會史料價值。此批古契不僅映照出清代北臺灣社

會互動模式與拓墾過程，也具體展現地方歷史與時代特色，對研

究今新北市石門區之開發脈絡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9.法令依據： 

(1)《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 

(2)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2、3款。 

 

第二案及第三案、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清嘉慶北路淡水營前膛鑄鐵砲」、

「清代中式前膛鑄鐵砲」申請指定一般古物審議案。 

一、 案由： 

(一)案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府辦理「113 年度新北市立博物館具潛力

文物調查研究計畫（一）」案，針對淡水古蹟博物館具文化資產價值潛

力文物 19 件，本府文化局於 113 年 3 月 26 日辦理實物訪查暨列冊追蹤

審查會議，並於 4 月 12 日予以列冊追蹤 6 門古砲及 2 座界碑，共計 8

件。 

(二)後續委託致理科技大學進行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建議 1 案 2 門「清嘉慶

18 年(1813)800 觔前膛鑄鐵砲」指定一般古物。同時，淡水古蹟博物館

另提報 1 案 2 門與淡水營相關之列冊追蹤中式鑄鐵砲，經委員同意後，

亦併同納入實物勘查範圍。 

(三)114 年 6 月 25 日本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 條規定邀請委員辦理

實物勘查，決議淡水古蹟博物館具潛力文物「清嘉慶 18 年(1813)800 觔

前膛鑄鐵砲」及「清代中式前膛鑄鐵砲」等 2 案 4 門淡水營中式鑄鐵砲

提送指定一般古物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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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4年 8月 25日本府文化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2

項召開專案小組會議，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決議提送文化資產

審議會討論決議。 

 

二、 決議(第二案)： 

(ㄧ)本案 8 位委員同意指定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清嘉慶北路淡水

營前膛鑄鐵砲」為本市一般古物，獲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照案

通過。 

(二)公告內容如下： 

1.古物名稱：清嘉慶北路淡水營前膛鑄鐵砲  

2.分類：生活及儀禮器物-軍事設備  

3.年代：清嘉慶 18年(1813年) 

4.數量：2門 

5.主要材質：金屬(鑄鐵) 

6.尺寸(公分)： 

(1)砲口：內徑 9公分；外徑 22.3公分。 

(2)砲耳(錐式)：小徑 6.5公分；大徑 10.6公分；突出 11.7公分。 

(3)砲身圓周長(最寬)：88公分。 

7.綜合描述： 

本案火砲為清嘉慶 18 年（1813）奉憲鑄造，供「臺灣北路淡水

營」軍防所用，屬中型前膛式鑄鐵砲，重約 480 公斤。砲身一體成

形，結構完整，包含砲口、砲身、砲耳、後膛、火門與砲尾等部位。

砲口呈外侈的形制，以便於彈藥裝填與砲管清理，砲身之內則是筆

直砲管，管內則光滑而無膛線，以利彈藥滑入與快速射出。砲耳做

為支撐與角度調整，後膛則是整體最厚實部分，以承受炮擊時產生

之膛壓。另在砲尾之上設有火門孔，以便針刺火藥包與穿線點火擊

發，位在砲尾之末設有「砲尾鈕」，可繫索固定以抵減後座力。 

銘文題有「奉憲鑄造」、「臺灣北路」、「淡水營」，顯示係奉朝廷

命令鑄造，供淡水營防禦之用，具時代與軍事背景意義。材質以鉎

鐵為主，表面因長期暴露呈暗紅氧化現象，並可見以紅礦粉等塗覆

防鏽之痕跡。製作技法屬模具鑄造、一體成形工藝，符合乾隆 21 年

頒行《欽定工部造火器式》之火器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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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火砲兼具完整形制、清晰銘文與工藝特色，足資反映清代

臺灣北路軍防制度，具歷史、軍事與工藝價值。 

8.指定理由： 

(1)本案火砲係因應清代臺灣府兵備「北路」淡水營之設置，於嘉

慶 18 年（1813）奉命鑄造，其鑄造事蹟清晰刻載於砲身銘文，

為現存二門具銘火砲之一。火砲以鉎鐵(含碳化物)一體成形鑄

造，形制為前膛式中型火砲，屬於當時常見之城牆、港埠與水

域防禦武器。其最大價值在於砲身題記，不僅具體呈現清代軍

事防禦體制與淡水營的設置背景，更能反映當時政治、軍事及

社會發展脈絡。 

(2)本案火砲是全臺現存極少數具明確紀年與官署題記之清代火砲

之一。相較於多數清代鑄鐵砲僅能依形制判斷年代與用途，本

火砲直接保留鑄造年代、軍事單位及奉命鑄造的歷史資訊，實

屬珍稀。其稀少性不僅展現清代軍事防禦體制與淡水營的特殊

地位，更能補強臺灣地區嘉慶年間火器制度的實物證據。 

9.法令依據： 

(1)《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 

(2)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3、5款。 

三、決議(第三案)： 

(ㄧ)本案 8 位委員同意指定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清代中式前膛

鑄鐵砲」為本市一般古物，獲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照案通過。 

(二)公告內容如下： 

1.古物名稱：清代中式前膛鑄鐵砲 

2.分類：生活及儀禮器物-軍事設備  

3.年代：清領時期 

4.數量：2門 

5.主要材質：金屬(鑄鐵) 

6.尺寸(公分) ： 

(1)砲口：10公分；外徑：18公分。 

(2)砲耳(桶式)：直徑 6.5公分；突出 7公分。 

(3)砲身圓周長(最寬)：93公分。 

7.綜合描述： 

本案火砲為清代年間所鑄之中型防禦火砲，屬前膛式火砲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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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完整，包括壺口外張之砲口、筆直砲身及砲膛、置於中段的砲

耳、厚實後膛與火門孔，以及末端具砲尾鈕與砲尾頸，可透過繩索

固定以減緩後座力。其特徵與「清嘉慶北路淡水營前膛鑄鐵砲」大

致相近、形制略小，可能與嘉慶 13 年（1808）淡水營水師擴編相

關。材質以鉎鐵為主，鑄造工法採模具鑄造、一體成形，避免高溫

燃爆下的膛炸風險，表面無拼接焊痕。 

砲體長期戶外陳列，受氧化作用呈暗紅色，並可見以紅礦粉等

塗覆之防鏽痕跡。此砲具完整形制與工藝特徵，足以反映清代臺灣

防禦體系之軍事器械樣貌，具歷史、工藝與軍事價值。 

8.指定理由： 

本案火砲以鉎鐵為主、一體成形鑄造，屬前膛式中型火砲，為

清代常用於城牆、港埠及水域防禦之軍事裝備。其形制與「清嘉慶

北路淡水營前膛鑄鐵砲」相近，應與臺灣府兵備北路淡水營之軍事

配置相關。此火砲不僅具備完整結構與工藝特徵，亦能見證清代臺

灣北部軍事防禦體系的發展，展現當時水師營制與地方防禦的歷史

脈絡。綜合其形制、材質與歷史背景，足以反映清代臺灣軍事制度

與社會時代特色。 

9.法令依據： 

(1)《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條。 

(2)符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3款。 

玖、臨時動議：第三案古物名稱「清代中式前膛鑄鐵砲」經臨時動議決議指定

名稱改為「清代滬尾前膛鑄鐵砲 」。 

拾、散會 (上午 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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